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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发改投资〔2024〕51号

关于温州港乐清湾港区通用作业区(C
区)110kV 变电站工程核准的批复

温州港南岳港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要求核准温州港乐清湾港区通用作业区(C

区)110kV变电站工程的函》（温港岳司函〔2024〕4号）及有

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就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满足温州港乐清湾港区通用作业区（C 区）一期工

程整体建成投用后的用电需求，提高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安全

性，依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同意建设温

州港乐清湾港区通用作业区 (C 区 )110kV 变电站工程

（2405-330382-04-01-845550）。

项目单位为温州港南岳港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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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地点：

乐清市乐清湾港区北港区

三、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1.110kV变电站本体工程

站内本期规模 1×31.5MVA，预留远期主变容量 1×

31.5MVA，电压等级 110/10kV；110kV进线 1回，采用单母线

接线；10kV出线 15回，采用单母分段接线；无功补偿采用 SVG

设备 2×2Mvar；接地变 2×500kVA，消弧线圈 2×315kVA。

2.110kV线路工程

本期专变拟以 1 回 110kV 线路接入 220kV 高嵩变，新建

线路长度 1.2km，全线电缆，截面选用 800mm²。
四、项目总投资：

总投资 7400 万元，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30％，由温州港南

岳港务有限公司自筹，其余商请银行贷款。在初步设计阶段，

应认真做好投资概算工作。

五、本项目建设中，应遵守《浙江省电网设施建设保护和

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各项规定，切实落实环境保护、水土保

持、节能降耗、维护稳定措施，依法妥善处理建设过程中相邻

设施妨碍、跨越建筑物构筑物等问题。

六、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应附前置

条件的相关文件，分别为温州港乐清湾港区通用作业区(C

区)110kV 变电站工程不动产权证书（浙（2020）乐清市不动产

权第 0042374 号）、中共乐清市委政法委员会《温州港乐清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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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通用作业区(C 区)110kV 变电站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报

告备案文书》（乐清政法风评〔2024〕69 号）。

七、温州港南岳港务有限公司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项目建设和运营安全管理，落实工程施工和运行期间的各

项安全生产要求。

八、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

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九、请温州港南岳港务有限公司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施工许可、安全生产、环评等相

关报建手续。

十、项目予以核准决定之日起 2 年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

开工建设的，请业主单位在 2 年期限届满的 30 个工作日前，向

我局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

得超过 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4年 7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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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投资项目执行唯一代码制度，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实现投资项目“平台受理、代码核验、办件归集、信息共享”。请

项目业主准确核对项目代码并根据审批许可文件及时更新项目登记的

基本信息。

抄送：乐清市人民政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水利局、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市统计局。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1 日印发

项目代码：2405-330382-04-01-84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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